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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别 /

狄 &  建议

1
名 称  | 猶  

\

遂 溪t应 急 &理 >  2 0 2 5 年 省 级 自 然 灾 害 救 灾 资 金 （第 五 批 ）救 灾 物 资 装 备 采

| I
工福 _  (招 标 代 理 服 务 ）采 购 需 求 书

2 项 目 业 主 情 况

项目业至名 ;称：遂 溪 县 应 急 管 理 局
tL ° ^  C  5 4

地 址 ： 湛 江 市 遂 溪 县 遂 城 街 道 湛 川 路 3 1 号 

联 系 人 ： 肖先生 

联 系 电 话 ： 18824406185

3 中 介 服 务 名 称 工 程 咨 询 （招 标 代 理 服 务 ）

4

对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的 资  

质 要 求

1、 投 标 人 必 须 具 有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核 发 的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并 具 有 独 立 法  

人 资 格 ， 资 质 证 件 无 等 级 要 求 。

2、  投 标 人 必 须 在 广 东 省 网 上 中 介 服 务 超 市 注 册 备 案 “工 程 咨 询 ”服 务 事 项 ；

3 、  需 要 回 避 的 机 构 ：无

5 服 务 内 容 和 服 务 要 求

按 采 购 人 遂 溪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要 求 ， 为 采 购 项 目 提 供 招 标 代 理 服 务 ， 具 体 以 代  

理 合 同 委 托 内 容 为 准 。 中 选 服 务 机 构 需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组 织 开 展 以 下 各 项 采 购  

代 理 活 动 ：

1、  编 制 、发 售 、解 释 采 购 文 件 ；

2、  发 布 采 购 公 告 ；

3、  收 取 或 退 还 供 应 商 的 投 标 保 证 金 (如 有 ）；

4 、  依 法 抽 取 专 家 ，组 建 评 审 委 员 会 ；

5、  组 织 开 标 、评 审 工 作 ，并 做 好 评 审 记 录 ；

6、  组 织 对 投 标 人 的 资 格 审 查 。

7、 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等 ， 同 时 满 足 监 督 部 门 的 相 关 要 求 。

6 合 同 履 行 地 点 和 方 式

本 服 务 期 限 从 合 同 签 订 之 日 起 ， 至 完 成 招 标 代 理 服 务 内 容 且 将 招 标 过 程 资 料  

汇 编 移 交 给 委 托 人 为 止 。

7

公 开 选 取 方 式 和 计 价  

标准

1、  公 开 选 取 方 式 ： 方 案 择 优 选 取 。

2、  报 价 方 式 ：报 下 浮 率 。 下 浮 率 区 间 为 0-10%



3、本 次 服 务 费 在 完 成 合 同 约 定 服 务 内 容 后 ，由 中 选 服 务 机 构 向 成 交 人 一 次 性  

收 取 采 购 代 理 服 务 费 用 。

8 服 务 时 间

本 服 务 期 限 从 合 同 签 订 之 日 起 ，至 完 成 招 标 代 理 服 务 内 容 且 将 招 标 过 程 资 料  

汇 编 移 交 给 委 托 人 为 止 。

9 成 果 提 交 及 验 收

1、  项 目 成 果 ：提 交 项 目 采 购 纸 质 汇 编 资 料 两 册 (含 扫 描 电 子 版 资 料 一 份 ）；

2、 验 收 程 序 和 标 准 ：按 照 规 定 的 程 序 和 标 准 组 织 验 收 。

10 违 约 责 任

(一）  因 履 行 本 合 同 时 发 生 争 议 或 纠 纷 ，双 方 应 通 过 友 好 协 商 解 决 ，协 商 不 成  

的 ，双 方 同 意 按 下 列 第 2 种 方 式 解 决 ：

1. 双 方 达 成 仲 裁 协 议 ， 向 湛 江 仲 裁 委 员 会 申 请 仲 裁 ， 并 按 该 委 现 行 仲 裁 规 则  

予 以 仲 裁 ；

2. 依 法 向 业 主 单 位 所 在 地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起 诉 。

(二 ) 双 方 应 及 时 通 报 协 议 执 行 中 所 发 生 的 问 题 、及 时 磋 商 解 决 ， 由 于 延 误 造  

成 的 损 失 ， 由 责 任 方 承 担 ；

(三） 由 于 一 方 违 约 造 成 的 损 失 ， 由 违 约 方 承 担 ， 另 一 方 要 求 违 约 方 继 续 履 行  

合 同 时 ，违 约 方 承 担 上 述 违 约 责 任 后 仍 应 继 续 履 行 合 同 ；

(四） 业 主 单 位 未 按 照 合 同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， 向 中 选 服 务 机 构 提 供 保 证 采 购 工 作  

顺 利 完 成 的 条 件 应 承 担 的 违 约 责 任 ， 即 延 长 采 购 活 动 时 间 。

11

补 充 合 同 和  

解 决 争 议 方 式

采 购 合 同 中 如 有 未 尽 事 宜 ，双 方 协 商 一 致 后 可 以 签 订 补 充 合 同 ，但 补 充 合 同  

不 得 与 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》 和 广 东 省 网 上 中 介 服 务 超 市 相 关 管 理 制 度  

相 抵 触 。


